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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DCR-2021-0160002

青岛市交通运输局
青交规〔2021〕2 号

青岛市交通运输局
关于印发《青岛市出租汽车车辆、专用设备

及营运标志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适应行业监管需要，根据《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

有关规定，我局对原《青岛市出租汽车车辆、专用设备及营运标

志使用管理办法》（青交规〔2017〕1 号）进行了修订。现将修

订后的《青岛市出租汽车车辆、专用设备及营运标志使用管理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青岛市交通运输局

2021 年 12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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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出租汽车车辆、专用设备
及营运标志使用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推进我市出租汽车营运服务标准化和规范化进程，

提升服务水平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

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(国办发〔2016〕

58 号)、《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出租汽车包括巡游出租汽车（以下简称“巡

游车”）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（以下简称“网约车”）。

第三条 出租汽车车辆除符合公安机关对车辆的规定外，车型

及车辆技术性能，喷涂、张贴相关营运标志标识，安装相关专用

设施设备，应当符合相关的行业技术指引要求。

第四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出租汽车经营和管理活动，应当遵

守本办法。

第五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出租汽车车辆、专用设

备及营运标志的使用管理，并具体负责市南区、市北区、李沧区

相关工作，其他区（市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

内的相关工作。

第二章 出租汽车车辆

第六条 出租汽车车辆性能要求主要包括安全性、动力性、经



- 3 -

济性、舒适性、绿色环保及专用装置等方面。用于出租汽车的车

辆应当是列入国家《车辆生产企业与产品公告》或获得国家强制

性产品认证，符合我市出租汽车车辆技术要求的 5-7 座乘用车。

巡游车应具备专用设备使用的线束，满足计价器的计量性能要求，

配置外接专用装置电源接口，满足停车关闭发动机状态下，为专

用设备提供符合使用要求的电源供给能力。

第七条 出租汽车车型分为标准型、礼宾型、无障碍型和网约

型四种，车型应符合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的出租汽车车辆技

术要求，并执行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标准型、礼宾型、无障碍型仅适用巡游车，网约型仅

适用网约车；

（二）标准型使用新能源动力系统的，参照我市网络预约出

租汽车新能源车辆具体要求执行；礼宾型、无障碍型使用新能源

动力系统的，综合工况油耗不做要求，发动机功率、扭矩参照申

报车型电动机功率、扭矩执行。

第八条 标准车型目录适用于标准型巡游车使用，执行标准型

运价；礼宾车型、无障碍车型目录适用于礼宾型巡游车使用，执

行礼宾型运价。

第三章 专用设备

第九条 出租车须安装符合行业标准的专用设备，并按照我市

技术标准接入行业监管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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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巡游车应配备的专用设备包括符合相关技术指引的车

载智能终端、计价器、顶灯等。巡游车应安装经市场监督部门检

验合格的计价器和符合要求的顶灯，并按照相关接口协议将车载

智能终端、计价器、顶灯等连接成有机整体。

网约车配备的专用设备是指车载智能终端，应当符合上级交

通运输主管部门关于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相关规范和技

术要求，将营运信息、车辆运行以及其他必要的营运资料实时、

准确、完整传输至行业监管平台。

第十一条 巡游车车载智能终端能够实现出租汽车行驶数据、

驾驶员营运数据、预报警数据、车内音视频数据等信息的采集及

与驾驶员的人机交互、计价器远程管理、信息服务等功能。

第十二条 巡游出租车驾驶员应规范使用车载智能终端，要求

如下：

（一）规范使用车载终端设备及附属设施、设备,保证通讯

线路、插头、显示屏、摄像头等正常运转，禁止加装线路开关、

拆取设备配件等行为；

（二）驾驶员驾驶出租车从事运营前，应使用本人电子服务

监督卡签到，保证车载智能终端主机显示屏正确显示驾驶员本人

姓名、车辆牌号、所属企业名称等信息，营运时应保证显示屏正

面朝向乘客，便于乘客查看、监督。营运终止后，须使用本人电

子服务监督卡签退；

（三）车载智能终端各路摄像头应按照标准位置进行安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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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校，保证车辆行驶记录和对车内全覆盖摄像，不得擅自调整摄

像头位置、角度，不得以任何物品遮挡摄像头；

（四）营运中车载智能终端、计价器发生故障的，如发生电

子服务监督卡无法签到、签退，显示屏不能够正常显示信息，发

票无法正常打印等情况，应及时联系相应维护点进行维修，修复

前不得营运；

（五）车载智能终端设备具备故障自动监测功能，当监测到

设备发生故障后，安装运维单位将通知企业和驾驶员及时对设备

进行维修，驾驶员接到通知后，应及时到相应维护点进行修复，

修复前不得营运；

（六）发生人为故意损毁终端设备的，丢失和损毁部分照价

进行赔付，不再享受免费安装的权利，交回该终端设备。设备发

生丢失的，驾驶员在第一时间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，并配合运维

单位查找。

第十三条 巡游车计价器应当具有计程计价、发票打印、营运

数据远程实时传输、运价参数远程调整、计量检定管理等功能。

第十四条 巡游车应使用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一监制的顶

灯，分为标准车顶灯、礼宾车顶灯、特制顶灯和智能顶灯四类。

顶灯应符合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开启时间、外观、尺寸结构、

材质、使用寿命、功能组成、播放频率控制和亮度调节等方面的

具体技术要求。

第十五条 巡游车顶灯应按要求清晰标识相关字样，保持洁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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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污渍、无破损。顶灯背光灯能够正常开启照明，保证夜间醒目

易见。

第四章 营运标志

第十六条 巡游车营运标志包括车身颜色图案、行业徽标、企

业名称、运价标签、空重车显示牌以及驾驶员营运标志服等。

巡游车车身喷涂的车身颜色图案、行业徽标和企业名称，应

按要求到公安车辆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。

第十七条 标准型巡游车车身颜色分为三部分，分别为车身顶

部、中部和下部，中部为主体颜色，各部分车体颜色按相关要求

规范喷涂。礼宾型巡游车车身颜色不分区，整体为黑色。

巡游车经营者喷涂车身颜色应符合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相

关要求，保证无明显色差、未褪色严重。

第十八条 巡游车应当张贴由行业主管部门统一监制的行业徽

标、企业名称、运价标签，安装空重车显示牌。行业徽标、企业

名称、运价标签、空重车显示牌应符合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关于

尺寸、颜色、字体、材质、位置等方面要求；运价标签应当按照

核准的车型使用，按规定位置张贴。

巡游车张贴的行业徽标、企业名称、运价标签应保持洁净、

无污渍、无破损、字迹清晰可辨认。

第十九条 网约车张贴接入网约车平台公司标志的，按要求在

前车门相应位置规范张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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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营运标志服分为春秋冬装和夏装。驾驶员营运时应

衣着整洁，规范着装。鼓励企业统一规范驾驶员着营运标志服上

岗。出租汽车企业可根据标志服款式要求自行或委托行业协会制

定统一的驾驶员营运标识服。

第二十一条 出租汽车车辆应保持车容车貌整洁。车身外观及

车窗玻璃整洁、未污损，车内座套、脚垫和地毯无破损、无明显、

大块污垢，仪表台、后座隔板、后备箱清洁整齐，保证标准行李

箱放置。

不得设置张贴影响安全驾驶、破坏车容车貌、覆盖服务设施

的广告类宣传品以及其他设施。

第五章 管理与实施

第二十二条 巡游车车辆、专用设备实行目录制度，市交通运

输主管部门适时公布巡游车车型、专用设备相关产品目录，供巡

游车经营者自主选择购置（政府统一免费安装使用的巡游车车载

智能终端、特制顶灯除外）。

第二十三条 巡游车车型产品可由汽车生产企业或授权销售企

业、巡游车企业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由市交通运输

主管部门制定评审规程，委托行业协会等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根

据评审规程评审通过后，列入车型目录；专用设备相关产品由具

有生产资质的企业，向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由行业主管部门

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参照相应的规范标准进行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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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，通过测试和评审的产品列入相关目录。

第二十四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出租汽车车型和专用设

备、营运标志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，对进入各类产品目录的汽车、

车载智能终端、计价器和顶灯等产品，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

产品使用维护服务、投诉等情况进行调查，针对调查反映的问题，

要求生产、销售企业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整改，对整改不到位或不

符合有关规定条件的，从相应产品目录中取消。

第二十五条 礼宾型巡游车可转为标准型巡游车，执行标准型

运价，经营者须向所辖区（市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需

按照本办法规定变更车身颜色，更换顶灯及运价标签、按标准型

运价调整计价器，经公安交警部门变更备案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

审查通过后方可办理《道路运输证》。

第二十六条 拒绝、放弃由交通主管部门统一免费安装运维的

车载智能终端设备的巡游车经营者，须自行购买安装符合要求的

智能终端设备并接入政府指定的监管平台，相关费用由经营者自

行承担。

第二十七条 车辆所有人发生变更、荣誉称号失效或被撤销的

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收回发放的特制顶灯，更换为普通顶灯，

普通顶灯费用由经营者自行承担。

第二十八条 自有和合作经营车辆总数达到 1000 辆的企业，可

以保留或申请未选择的主体色（富贵绿除外）作为企业色。自有

和合作经营车辆总数不足 1000 辆的企业，标准型车身颜色为富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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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（非“富贵绿”颜色车辆可延至车辆更新时改色）。

第二十九条 巡游车车号、所属企业发生变更的，驾驶员应在

办理《道路运输证》前将车辆原属企业营运标志（车身颜色、顶

灯、企业简称等）和相关专用设备（智能终端、计价器等）参数

按要求进行变更，更改计价器内的车牌号、企业代码、企业公开

电话以及其他需要变更的信息。更换的旧顶灯灯壳由安装单位统

一收回销毁。车主自有和合作经营车辆，不得张贴未取得经营许

可的服务公司企业名称标贴。

第三十条 出租企业应建立相关终端设备维护管理制度，定期

组织驾驶员进行规范操作培训，定期抽检，发现设备出现故障的，

督促驾驶员及时维修设备，规范使用，设备检测维修情况应当登

记备案，确保设备正常工作。

第六章 监督检查

第三十一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监督检查、投诉举报中发

现的破坏、擅自改装车载智能终端情况，定期进行通报，被通报

车辆驾驶员须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维护地点按原样恢复设备。

第三十二条 出租企业应规范车载智能终端音视频数据调取使

用，严格遵守相关信息保护法律法规，落实专人管理，做好音视

频查看、复制和调取记录登记，保护乘客和驾驶员的隐私。

企业及相关当事人违规将音视频下载、复制、拍摄、转发、

泄露等，损害乘客、驾驶员合法利益，以及触犯相关法律法规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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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第三十三条 对乘客投诉计价器失准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
进行检定，检定合格的，误工费用及检定费用由投诉人支付，检

定不合格的，相关费用由被投诉人承担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三十四条 原《青岛市交通运输委员会青岛市公安局市质量

技术监督局关于印发<青岛市出租汽车车辆、专用设备及营运标志

使用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青交规〔2017〕1 号)废止。

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2年1月19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7

年 1 月 18 日。

青岛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0 日印发


